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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4 年 10 月份

3 日 △新光金控與誠泰銀行換股合併，合併後資產規模達1.3兆元，居國內金控排名第7位。

△為提高保險業投資收益，活化國外投資資產之運用，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同意

開放保險業辦理出借國外有價證券業務，並訂定「保險業辦理出借國外有價證券業

務應注意事項」，自即日生效。

4 日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布「債券型基金分流方案」，自明年開始，新的債券型

基金將分為「固定收益基金」及「類貨幣市場基金」。

6 日 △中央銀行公告「外幣收兌處設置及管理辦法」，放寬金銀及珠寶業和手工藝品業者申

設外幣收兌處。

△為擴大證券商的業務範圍，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同意開放「證券商辦理客戶委

託運用買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理業務」。

19 日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首張「證券商綜合保險」保單，可承保證券商錯帳、

員工不法行為造成的損失及未完成交易等風險。

24 日 △證券商公會訂定「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風險揭露一致性規範」，自明年

1 月 2 日起，證券商需依規範加強對委託人揭露外國連動證券及結構型商品的各類風

險，讓商品風險充分揭露，以保護委託人權益，避免相關爭議。

25 日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布「信託業辦理特定金錢信託投資國外有價證券規

範」，即日起投資標的若屬境外基金，可依規定從事廣告，標的若是連動債或混合

式商品則不能廣告、舉辦說明會等。

民國 94 年 11 月份

2 日 △立法院財政委員會初審通過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夫妻標準扣除額從 94 年元月

起加倍扣除，由現行 6 萬 7 千元提高至 8 萬 8 千元。

3 日 △中央銀行為配合行政院「金融改革專案小組」健全債券市場發展之改革及「區域金融

服務中心」之推動，積極規劃分割公債制度，經完成「經理中央登錄債券作業要點」

之修正及相關電腦系統功能之建置及測試；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證券集中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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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 19 家清算銀行均完成業務及電腦系統方面籌備事宜，於 94 年 11 月 7 日發布

實施。

7 日 △立法院財委會初審通過證券交易法修正草案，通過公開發行公司得設置獨立董事，並

賦予主管機關得於一定條件下，強制要求公開發行公司設立至少 2 席獨立董事的權

力，預訂民國 96 年起實施。另為保護善意投資者，新增會計師的責任，規定會計師

簽證時，如有不正當行為或違反、廢弛職務，須依責任比例負賠償責任。

8 日 △為配合推動二次金改政策目標，合作金庫銀行與農銀董事會通過合併案，換股比率為

2.45 股農銀換 1 股合庫股票，合併後總資產達 2.57 兆元，市佔率 9.95 ﹪，存款市佔

率 10.52 ﹪，放款市佔率 10.36 ﹪，存放款市佔率逾 10 ﹪，成為國內第 1 大商銀，

合庫與農銀合併後，合庫成為存續公司，預訂合併基準日為 95 年 5 月 1 日。

△立法院院會三讀通過「發展大眾運輸條例修正案」，計程車比照大眾運輸業，免徵汽

車燃料使用費及使用牌照稅。

18 日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宣布，國華產險因業務、財務狀況明顯惡化，流動性無法

履行契約責任，金管會決定勒令停業，並派員清理，國華產險董監事將負無限賠償

責任。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告，金控公司合併資產適足率如果未達標準，為符合監

理實務需要，將限制給付董監酬勞、報酬、紅利、車馬費等。

28 日 △為吸引海外及大陸台商回台投資，行政院宣布「新傳統產業振興方案」，內容包括延

長工業區土地租售優惠、工業區土地投資入股、2,000 億元台商回台專案融資、工業

區申設自由貿易港區、改善辛苦製程產業勞動力補充、勞工紓困貸款等措施，自明

年元月開始實施。

30 日 △為促進我國經濟再創高峰，行政院長謝長廷宣布促進產業發展、提振經濟 6 大新措

施，其具體作法包括：推展生質能源作物，有效利用休耕農地；加強都市更新；合

理降低稅負；振興原住民地區經濟計畫；兩岸包機；新傳統產業振興方案等。

民國 94 年 12 月份

9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例，個人加計免稅所得超過 600 萬元即須申報最低稅

負，稅率為 20%；企業加計免稅所得超過 200 萬元者，亦須報繳最低稅負，稅率為

10%至 12%。該條例自 95 年 1 月 1 日生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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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立法院財委會審查通過國際金融業務條例修正案，全面開放銀行國際金融業務分行

(OBU) 各項業務，包括兩岸金融業務，可以由外匯指定銀行 (DBU) 代為處理。

20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證券交易法修正案，明令主管機關應視需要，要求股票公開發行公司

設獨立董事或審計委員會，將公司治理法制化。新證交法將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實施。

21 日 △中央銀行為配合國際防制洗錢組織金融行動小組（FATF）對反恐之建議，以及國內

資本市場之開放等，修正「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作業規範」部分規定。爰增訂銀行

業辦理國外匯出款時，應將匯款者姓名、帳號或身分證件號碼、地址顯示於電文中

之規定。此外為配合國內資本市場之開放，對相關業者辦理國內外幣交易有外幣資

金需要者，其憑辦文件增加經本行核准之文件。

23 日 △央行調升重貼現率、擔保放款融通及短期融通利率各 0.125 個百分點，分別由年息

2.125 ％、2.50 ％及 4.375 ％，調整為 2.25 ％、2.625 ％及 4.5 ％，自 94 年 12 月 23

日起實施。

30 日 △中央銀行修正「金融機構利率牌告要點」規定，自 95 年 1 月 1 日起，為免金融機構

繼續牌告偏高且失真之基本放款利率，導致金融資訊誤用，基本放款利率牌告方式，

改為隨基準利率加碼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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